112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「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」臺東縣申請表
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(附件二)
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 　日
	申請人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身分證字號
	
	連絡電話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(每月)
	
	1000元
	※本計畫經評估有就業及參與職業訓練意願者，家中有需照顧之兒童，可提供公共托育補助、準公共保母或托嬰中心補助；倘有國中及國小學童有課後照顧之需求，亦可提供子女課後輔導安親費用補助。本項補助每名托育孩童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，實報實銷，若領有政府其他同性質之補助者，僅補助其自付差額。

	
	
	2000元
	

	
	
	3000元
	

	本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名確實設籍於臺東縣並申請公益彩券回饋金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，且未曾獲本府、其他機關 構 此項補助費，並已詳閱補助計畫，如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。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歸還臺東縣政府核發之申請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	審核欄
(由本處填寫)
	符合規定，同意補助新臺幣　 萬　 仟　 佰　 拾　 元。
不符合規定。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。

	
	承辦人
	科長
	副處長
	處長

	
	
	
	
	

	備註：
一、請檢附以下相關資料向本處申請補助：
1.低收入戶/中低收入戶正本、身分證、身心障礙證明(如無則免附)及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影本各1份。
2.領據，並貼有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
二、以上表格填寫時如有塗改修正，請於塗改修正處加蓋私章。
三、填妥相關表件後，請郵寄或親送至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。
(電話：089 350731分機 237)



112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「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」臺東縣
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證件黏貼頁
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	申請人
身分證
(正面)影本黏貼處

	申請人
身分證
(反面)影本黏貼處

	申請人
身心障礙證明
(正面)影本黏貼處

	申請人
身心障礙證明
(反面)影本黏貼處



112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「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」臺東縣
[bookmark: _GoBack]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領據
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	事由
	支112年度 　月臺東縣政府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補助費

	用途別
	補助單價(元)
	應領金額(元)
	備註

	
	
	
	

	合計
	

	應領金額
	

	存帳帳號
	

	存摺影本(請浮黏貼)

	

	1.本人同意每月25日前繳交相關資料向臺東縣政府請領補助款，如逾期則視同放棄。
2.申請本計畫補助期間，不得同時請領本縣其它「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」，如經查有同時請領之情事，本人願全數繳回本補助款。
3.三項補助費皆需接受社工不定期訪視。
4.三項補助費需接受社工評估與審查相關資格。

領款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


